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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  

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发挥研究生导师 
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

干意见》，结合学校实际工作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.导师负责制是研究生培养的核心机制，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

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，既是学术良师，又是人生益友。研究

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对研究生有温度的教育，塑造良好导

学关系，营造温馨校园，服务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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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德育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、理

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。

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自觉遵守“学术研究无禁区、培养指导

有纪律”原则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，严格要求学生恪

守学术道德规范。 

二、基本要求 

3.合理控制每名导师负责的在校生规模，鼓励根据具体情况建

立多元化的导师组培养机制。在研究生录取阶段，明确导师的思想

政治教育责任。每名导师在签字同意录取研究生的同时，承诺对研

究生的学术研究和全面发展负责。 

4.导师要针对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指导研究生制定培

养目标和计划，规划职业生涯。提倡通过与学生协商确定研究方向

和学位论文选题。 

5.建立“会心”制度，导师除学术指导外，每学期与研究生面

对面交心谈心不少于四次，把阳光心态留给学生，传递正能量。导

师要全面了解研究生的政治思想、学习科研、身心健康等实际状况，

及时发现并帮助研究生解决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。 

三、工作机制 

6.导师要按照学校和学院相关要求，协助做好研究生入学教育、

学术道德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和毕业教育。重视参与校外学术交流、

科研、实习实践等活动研究生的安全与法制教育。与辅导员共同做

好境外学习交流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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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建立研究生事务管理过程中的导师预审鉴定机制。导师在研

究生的请销假、奖助学金申请和学籍异动申请等方面进行审核，对

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进行考核，对研究生的组织发展进行鉴定。 

8.建立导师与学院辅导员队伍的学业会商制度和危机事件协同

处理机制，加强导师与辅导员队伍的协商协调，保障研究生培养中

所出现问题全面解决。导师要全程参与处理与其研究生相关的突发

事件，维护校园和谐稳定。 

9.学校定期开展导师交流与培训工作，通过政策解读、导师职

责宣讲、优秀导师培养经验分享等方式，营造具有丰富内涵的指导

文化。未能通过新增博导培训考核的新增博士生导师不得招收博士

生。 

10.进一步完善导师激励约束机制。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完成

情况、品行表现和育人业绩作为遴选导师、年终考核的必要条件和

重要依据，定期评选“教书育人”优秀导师。对不能切实履行思想

政治教育职责的导师，实施“一票否决制”。发生责任事故或造成严

重不良后果者，要追究责任，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、停止招生

一年、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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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 

 

 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2014年 12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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